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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就「大專校院兼任教師納入勞

動基準法具體時程」以及 105 年 7 月 13 日大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32 次全

體委員會議就「大專校院兼任教師納入勞動基準法規劃」提出專案報告。 

二、有關兼任教師工作權利保障方案，基於社會資源分配正義，目前業已規劃由勞動部指定大專校

院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並配合學年學期制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說明

如下： 

(一)修正教師法第 35 條，將下列有關校園與學生安全、學生學習權益及待遇權利等配套措施

增訂於教師法中，以特別法優先適用。 

1.終止契約事由：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事由，無法符合教育現場特性

，為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增訂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列為大專校院未具本職兼任

教師終止勞動契約事由且須辦理通報。 

2.待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由雙方議定，為保障兼任教師待遇權利，增訂兼任教

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公立專科以上學校，由本部訂定後報行政院核定；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由雙方議定，惟其鐘點費支給基準，不得低於 103 年 8 月 1 日前之數額，如

變更數額，學校須與教師協商。 

3.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請假無補服勞務義務。為維持教師授課課程之一貫性

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受教權益，參照教師請假規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增訂大專校院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未具本職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由學校邀集該校教師會協商後訂

定調課補課代課規定。 

(二)因未具本職兼任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各大專校院須提撥勞工退休金 6%、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及請假所支應代課鐘點費等預算編列作業時間、盤點制（修）訂內部規章、相關

管理作業等準備期間。本部亦須對各校進行政策宣導，協助釐清執行面疑義，輔導建立

適用於未具本職兼任教師之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爰規劃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適用勞動

基準法，給予學校合理充分準備期間。 

三、另本部為提高私立大專校院調整兼任教師鐘點費與公立大專校院水準之誘因，自 105 年度起，

針對調高兼任教師鐘點費與公立大專校院標準一致之私立大專校院獲得較高獎補助款之核配

，以鼓勵私立大專校院調漲兼任教師鐘點費。 

（四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大學學生兼任助理相關事宜案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24） 

黃委員就大學學生兼任助理相關事宜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為明確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定位及保障其權益，降低分流至今爭議問題，本部刻正針對現行分

流制度及外界爭議，研議檢討改進方向及作法，目前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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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學生助理與學校間之勞僱關係認定及其爭議，將由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照其原則認定：業

於 105 年 8 月 3 日召開「105 年勞動部、經濟部與教育部跨部會小組第 2 次會議」提案討論決

議，爾後如為具體爭議個案，經學校校內爭議平臺協調處理仍未能解決，由勞政主管機關依

其規定認定，惟如涉及學習關係認定，應先洽詢教育主管機關；如屬於學習型或勞雇型認定

相關疑義，將提跨部會審議平臺討論。另勞政主管機關如因檢舉個案至學校進行勞檢，宜先

請本部提供相關意見，必要時邀請本部參與。 

二、刻正檢討修訂更明確嚴謹之學習定義範疇，避免大學過度擴張學習範圍，並已編列學習型助理

危險加保經費：本部積極邀集相關代表開會研商，已於 105 年 8 月 11 日、8 月 17 日、8 月 29

日、9 月 5 日、9 月 9 日、9 月 13 日分別邀集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學生、教師、學校、工會及

勞動部等代表召開 6 次座談會，針對學生兼任助理主要類型及學校實務運作情況意見交流，

期凝聚意見共識後，據以研修更明確嚴謹之學習定義範疇，惟目前尚無共識。將持續規劃由

學校辦理公聽會方式凝聚校內師生意見共識後，再提本部會議討論。 

三、基於助學之本意，將明確界定助學生相關權益保障範圍，避免與勞雇型助理混淆引起爭議，並

持續推動助學措施：為協助學生安心就學，大學提供助學獎助予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

劃之服務學習活動者，屬附負擔給付性質，該等學生獲取之經費及服務負擔，係大學基於協

助學生就學之目的所安排，並無直接對價關係，該等助學生與學校間並非勞雇關係。為保障

該等助學生權益，本部將配合前述學習定義範疇檢討情形，併同於研修處理原則內容時，納

入有關屬附服務負擔性質之助學生權益保障相關規範。 

四、增列一定比例之學生代表，強化爭議處理機制，並研商建立各類學習型助理運作模式：本部已

調整跨部會審議平臺成員組成，並已增列平臺之學生代表人數（占平臺總人數約 3 分之 1），

未來學生或相關團體提出申訴或檢舉時，將積極協調學校與學生或相關團體共同研商處理之

作法，必要時提至跨部會審議平臺處理。另本部業於 105 年 7 月 21 日及 7 月 25 日函請各大

專校院落實學生兼任助理態樣認定及相關權益保障事宜，督導學校應採更嚴謹方式檢視所歸

類之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以減少爭議之發生。 

五、進行跨部會協調相關法令研修或研訂部分工時專法事宜：基於考量學校場域及學生兼任助理內

涵與性質之特殊性，本部業建議勞動部針對校園學生微量勞務工作研修勞動法令或訂定特別

規範予以保障，並與目前對一般勞工之保障有所區隔，解決低薪高保的不合理，以及合理保

障學生權益與維護社會公益。未來仍將持續進行跨部會協調相關法令研修事宜。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十年長照 2.0 計畫及財政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26） 

黃委員就十年長照 2.0 計畫及財政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鑒於長照失能人口及需求快速成長，為在財源、長照服務提供與整合管理上更積極回應民眾需


